
屏東縣 111 學年度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 

子計畫 1-5-2：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與海洋教育要點。 

貳、工作重點： 

一、蒐集並彙整本縣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成果資料。 

二、本縣實施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優質學校成果分享。 

三、本縣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執行成效說明與成果分享。 

四、統計本縣 111 學年度執行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總成果，針對各項資料進行檢

視與討論，從中瞭解本縣及所屬學校推展戶外與海洋教育不足及待加強處，

藉以提升未來執行相關課程與教學之具體成效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海濱國民小學(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)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本縣辦理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成果分享學校。 

肆、辦理方式： 

 一、研討形式：成果發表(含簡報分享及成果展示)。 

  二、辦理日期：112 年 7月 5日(三)，上午 9時 00 分至 12 時 30 分。 

  三、辦理地點：屏東縣海濱國民小學地下室禮堂。 

  四、攤位展示：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補助學校靜態成果展示(海報或學校教育教具

教材)。 

  五、簡報分享： 

  (一) 本縣戶外與海洋教育執行成效說明與成果分享。 

  (二)「學校實施戶外教育」優質學校成果分享。 

  (三)「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」優質學校成果分享。 

  (四)「戶外教育自主學校課程」優質學校成果分享。 

  (五)「海洋教育課程發展社群」優質學校成果分享。 



    (六)成果發表會議程： 

時間 內容 主講人 

08：30-09：00 報到  

09：00-09：10 開幕式─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

09：10-09：20 
戶外與海洋教育執行成效 

說明與成果分享 
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09：20-10：05 
「學校實施戶外教育」 

計畫成果分享 

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 

戶外教育優質學校 

10：05-10：35 
「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」

計畫成果分享 

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

優質學校 

10：35-10：55 
茶敘時間              

(各校成果看板觀摩) 
海濱國小校長 

10：55-11：25 
「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」

計畫成果分享 

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

優質學校 

11：25-12：10 
「海洋教育課程發展社群」 

計畫成果分享 

海洋教育課程發展社群 

優質學校 

12：10-12：30 綜合座談 
教育處長官 

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各校 

12：30 散會  

  (七)參加人員： 

      (1)申請補助辦理戶外教育 2-1、2-2、2-3 計畫課程學校業務承辦人員，請務 

         必參加。 

      (2)承辦海洋教育子計畫三學校：大潭國小、大路關國中小、塭子國小、以栗 

         國小、東港國小之業務承辦人員，請務必參加。 

      (3)屏東縣各國中小承辦戶外教育或海洋教育相關業務人員，歡迎踴躍參加。 

  (八)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請逕自上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報名。 

  (九)全程參加者發給 3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伍、經費概算：略。 

陸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藉由成果分享與觀摩活動激發各校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之意願，鼓勵各 

    校發展具有特色融入式課程與教材教法。 

二、有效蒐集並彙整各校辦理成果，提供其他學校於辦理戶外與海洋教育相 



    關活動時之參考依據，亦可提供教師於融入相關議題進行課程與教學時， 

    能有正確的教育觀念、態度與教學能力。 

三、依據各項成果資料進行檢討，並針對問題及不足處進行修正，俾利後續 

    年度計畫執行及中長程目標規劃。 

柒、執行進度： 

執行內容 

進度規劃 

110 年 111 年 

8 

月 

9 

月 

10 

月 

11 

月 

12 

月 

1 

月 

2 

月 

3 

月 

4 

月 

5 

月 

6 

月 

7 

月 

蒐集各校成果資料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

各校製作靜態成果

展示海報 
   

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

邀請優質學校分享

教師 
         

  

   

  

海報及研習資料彙

編與印刷、函文各

校參加 

          

  

  

  

辦理成果發表會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上傳成果資料至平

台網站 
          

  

  

  

捌、獎勵：相關承辦人員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 

玖、有關本計畫未盡事項歡迎詢問計畫承辦人： 

    (1)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教學發展科 林劭傑先生(08-7320415 分機 3652) 

    (2)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戶外教育業務承辦 徐聖音小姐(08-8325985) 

    (3)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海洋教育業務承辦 蔡凱玲小姐(08-8325985) 

 

拾、本計畫陳請縣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